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15 偵 336 詐欺等 汐止分局 宋○斌 起訴

安 115 偵 2562 侵占 大同分局 楊○進 起訴

安 115 偵 690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張○清 起訴

安 115 偵 7058 竊盜等 士林分局 張○平 起訴

安 115 偵 7073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黃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15 偵 2718 洗錢防制法等 北投分局 李○鵬 起訴

孝 115 偵 3666 詐欺等 北投分局 謝○聖 起訴

孝 115 偵 5039 洗錢防制法等 內湖分局 張○寧 不起訴處分

孝 115 偵 5539 詐欺等 淡水分局 李○玉 起訴

孝 115 偵 6193 詐欺 北投分局 吳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孝 115 偵 6378 詐欺等 士林分局 沈○祺 起訴

孝 115 偵緝 348 詐欺等 臺灣高檢 林○荃 起訴

宏 115 偵 5849 家庭暴力防治 南港分局 江○倫 追加起訴

治 114 偵 25269 竊盜 北投分局 熊○玲 緩起訴處分

治 114 偵 28010 竊盜 北投分局 陳林○琴 不起訴處分

治 114 毒偵 159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○駿 不起訴處分

治 114 調偵 1379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張○炳 起訴

治 115 偵 1844 交通過失傷害 淡水分局 秦○雄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1936 竊盜 淡水分局 黃○閎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2931 竊盜 內湖分局 黃○豹 起訴

治 115 偵 2997 竊盜 士林分局 謝○玲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3759 竊盜 士林分局 劉○愷 起訴

治 115 偵 4491 交通過失傷害 淡水分局 歐○思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4541 交通過失傷害 北投分局 高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5675 竊盜 淡水分局 蔡○中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6107 竊盜 淡水分局 謝○村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 6147 竊盜 南港分局 林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治 115 偵 7280 交通過失傷害 蔡○政 黃○琪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緝 457 竊盜 大溪分局 N○UYEN NGOC DEP 不起訴處分

治 115 偵緝 564 竊盜 內湖分局 林○萱 聲請簡易判決

治 115 偵緝 566 竊盜 大安分局 王○明 起訴

治 115 偵緝 567 竊盜 大安分局 王○明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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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115 毒偵緝 75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陳○源 不起訴處分

泰 115 調偵 162 一般過失致死 北市信義區所 N○SRIN NIHAYAH 起訴

泰 115 調偵 162 一般過失致死 北市信義區所 沈○萍 起訴

堅 115 偵 6734 詐欺等 大同分局 N○ PUI YEE 起訴

寒 115 偵 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何○祐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331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史○科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678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李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82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黃○文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82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洪○玄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1055 不能安全駕駛 淡水分局 郭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3413 不能安全駕駛 內湖分局 林○邦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偵 4877 竊盜 山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朱○萍 不起訴處分

寒 115 撤緩偵 2 不能安全駕駛 本股 鄭○鳳 聲請簡易判決

寒 115 毒偵 84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林○邦 不起訴處分

寒 115 撤緩 89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鄭○鳳 撤銷緩起訴

暑 115 偵 3316 妨害自由 北投分局 林○正 不起訴處分

暑 115 速偵 52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彭○彬 聲請簡易判決

暑 115 速偵 53 不能安全駕駛 北投分局 陳○凱 緩起訴處分

暑 115 速偵 54 不能安全駕駛 蘆洲分局 蔡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維 114 偵 17306 洗錢防制法等 內湖分局 林○佑 起訴

維 114 偵 24282 傷害 淡水分局 王○明 不起訴處分

維 114 偵 24282 傷害 淡水分局 曾○瑍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1203 交通過失傷害 淡水分局 趙○寧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1221 竊盜 淡水分局 邱楊○福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1899 交通過失傷害 蘆洲分局 王○傑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2432 交通過失傷害 南港分局 陳○明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2451 交通過失傷害 南港分局 侯○勝 不起訴處分

維 115 偵 3706 不能安全駕駛 大同分局 林○豪 聲請簡易判決

慶 113 少連偵 222 詐欺 內湖分局 沈○誼 不起訴處分

慶 113 少連偵 222 詐欺等 內湖分局 王○涵 起訴

慶 113 少連偵 222 詐欺等 內湖分局 吳○毅 起訴

慶 113 少連偵 222 詐欺等 內湖分局 連○言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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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 113 少連偵 222 詐欺等 內湖分局 彭○瑜 起訴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江○珠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沈○玲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范○云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高○輔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黃○麗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廖○興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廖○玉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5696 妨害名譽 淡水分局 臧○寶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 27127 詐欺 內湖分局 洪○凱 不起訴處分

慶 114 偵緝 1673 詐欺等 朴子分局 楊○毅 起訴

慶 115 偵 544 恐嚇取財得利等 臺灣高檢 柯○汝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2917 妨害名譽等 海山分局 連○忠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4671 詐欺 三峽分局 林○緯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5515 詐欺 臺灣高檢 卓○娟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6878 侵占 北投分局 張○謙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6940 侵占 內湖分局 陳○洲 不起訴處分

慶 115 偵 7037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何○彬 聲請簡易判決

慶 115 偵緝 585 菸酒管理法 林○浤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1853 交通過失傷害 大同分局 王○鈞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1853 交通過失傷害 大同分局 曾○富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3536 竊盜 汐止分局 闕○義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5820 不能安全駕駛 士林分局 李○翔 緩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6539 交通過失傷害 汐止分局 陳○鴻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 26649 竊盜 汐止分局 李○瑜 不起訴處分

確 114 偵緝 2002 交通過失傷害 桃園分局 黃○樺 起訴

確 114 毒偵 2672 毒品防制條例 蘆洲分局 張○芳 緩起訴處分

確 114 調偵 1486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張○彰 起訴

確 114 調偵 1486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淡水區所 陳○任 起訴

確 115 偵 4129 交通過失傷害 淡水分局 蔡○宸 不起訴處分

確 115 偵 4152 交通過失傷害 大同分局 李○富 不起訴處分

確 115 偵 4152 交通過失傷害 大同分局 林○妏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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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115 偵 5317 交通過失傷害 北投分局 李○賢 不起訴處分

賢 115 偵 6958 妨害自由 淡水分局 陳○正 不起訴處分

賢 115 偵 7020 動物保護法 淡水分局 李○義 不起訴處分

霜 114 偵 14455 交通過失傷害 汐止分局 黃○德 不起訴處分

霜 114 毒偵 707 毒品防制條例 本股 楊○龍 不起訴處分

霜 115 偵 1214 竊盜 淡水分局 H○ANG VIET LONG 不起訴處分

霜 115 偵 1214 竊盜 淡水分局 T○UONG VAN HAO 不起訴處分

霜 115 偵 2485 交通過失傷害 汐止分局 范○明 不起訴處分

霜 115 偵 4901 竊盜等 南港分局 林○彥 起訴

霜 115 偵 7283 竊盜 本股 蔡○廷 起訴

霜 115 毒偵 69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蘇○正 不起訴處分

霜 115 毒偵緝 92 毒品防制條例 南港分局 蘇○正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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